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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中国现行的生产型增

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在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税

制下,企业所购买的固定资产所包含的增值税税金，
不允许税前扣除；而如果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则意

味着这部分税金可以在税前抵扣。 世界上采用增值

税税制的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都是消费

型增值税。 因为它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改造，
因而颇受企业的欢迎。 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中国

先后在东北、中部等部分地区实行了四批增值税转

型改革试点，试点工作运行顺利，达到了预期目标，
取得了明显成效。 本文拟对近 5 年来中国增值税转

型改革的若干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以期进一步改革

与完善中国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框架与主要内容

增值税是指以销售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一

种流转税。 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指对商品生

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

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现 代 意 义 的 增 值 税 是 1954 年 法 国 首 先 实 行

的，之后在西欧和北欧各国迅速推广，现在已经成

为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的一个国际性税种。 中国从

* 收稿日期：2008-12-28
作者简介：陈海秋(1971— )，女，瑶族，广西桂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助理研究

员，从事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

现阶段增值税转型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陈海秋 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2．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东北、中部等地区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工作

量大、操作繁琐、计算比较麻烦、增量抵扣范围偏窄、现行规定太宏观、引发骗税与企业假重组、产生了一定

的就业压力等。 应进一步完善增值税转型政策体系；改革豁免欠税办法，调整优惠政策，适当扩大地方税权；
加快转型专业人才培养步伐，积极发展税务代理制度；加大增值税转型宣传力度。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税务代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1-0087-07

Problem in value-added tax reform at presen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CHEN Hai-qiu1,2

(1.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9;
2.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Value-added tax reform test in northeast and middle areas has made obvious progress but has problems for example, too
much work to do, complex operation, complicated calculation, narrow deduction range, too macro of current stipulation, taxation-
cheating and false taxation,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so on. Value-added tax reform policy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perfected, tax
remission method should be reformed, favorable tax policy should be adjusted, local taxation right should be suitably enlarged, taxa-
tion talents should be cultivated at accelerated step, tax-agent system should be actively developed, and propaganda of value-added
tax reform should be enhanced.
Keywords: value-added tax reform; production-style value-added tax; consumption-style value-added tax; taxation agent system

87



1994 年开始全面实施增值税。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

“生产型增值税”。 增值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

费者负担。 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但在实际

当中，商品新增价值或附加值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

是很难准确计算的。 因此，中国也采用国际上的普

遍采用的税款抵扣的办法，即根据销售商品或劳务

的销售额，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然后扣

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也就是

进项税额，其差额就是增值部分应交的税额，这种

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
（一）增值税转型的涵义与分类

增值税转型就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

增值税。 生产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增值税时，不允

许将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包括年度折旧）从商品

和劳务的销售额中抵扣，由于作为增值税课税对象

的增值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将这种类型的

增值税称作“生产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是指允

许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额时，从商品和劳务销售额

中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的一种增值税。 也

就是说，厂商的资本投入品不算入产品增加值。 这

样，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增值税相当于只对消费

品征税，其税基总值与全部消费品总值一致，故称

消费型增值税。
世界上采用增值税税制的绝大多数市场经济

国家，实行的都是消费型增值税。 目前在世界上采

用增值税的 130 多个国家中， 采用消费型的约占

90%以上，采用收入型的有匈牙利、海地、土耳其等

几个国家，而采用生产型的国家更少，只有中国、印

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 之所以要实行消费型

增值税，其积极作用表现在：（1）从经济的角度看，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鼓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

资，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利于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2）从财政的角度看，实行消费

型增值税虽然在短期内将导致税基的减少，对财政

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
有利于公平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产品的税收负担，
有利于税制的优化；从长远看，由于实行消费型增

值税将刺激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的

增长将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财政收入总量也会随

之逐渐增长。 （3）从管理的角度看，实行消费型增值

税将使非抵扣项目大为减少，征收和缴纳将变得相

对简便易行， 从而有助于减少偷逃税行为的发生，

有利于降低税收管理成本，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
（二）增值税转型的政策框架

增值税转型的政策框架大体包括：法规、部门

规章以及一般性文件。
1．法规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是目前党务政务中

普遍被认可的法规,是目前效力最大、级别最高的法

规。 包括 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中

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2003 年 10 月底，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

意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等。
2．部门规章

主要有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一

些文件,相当于准部门规章，包括《东北地区扩大增

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部地区扩大增

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内蒙古东部地区扩大增

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等。 另外，还有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东北地区振兴

规划》等。
3．部门文件

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一般性文件,包
括《关于开展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企业认定工作的

通知》、《关于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东北地区军品和高新技术

产品生产企业实施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有关问题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落实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

扣范围政策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强东北地区扩大

增值税抵扣范围增值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4]第 1111 号）》、《东北地区扩大增值 税抵扣

范围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2004-9-22)》、《关于 2005
年 东 北 地 区 扩 大 增 值 税 抵 扣 范 围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关于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地区 2007 年固定

资 产抵扣 [退 税 ]有 关 问 题 的 补 充 通 知（财 税 [2007]
128 号）》、《2008 年东北中部和蒙 东地区扩大 增值

税 抵 扣 范 围 固 定 资 产 进 项 税 额 退 税 问 题 的 通 知

(2008-10-29)》、《沈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扩大

增值税抵扣范围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沈国税发

[2004]209 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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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内容

1．增值税转型的实施时间与主要适用地区

（1）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始于 2004 年 7月

1 日。 试点的东北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
辽宁省和大连市等所有县市。

（2）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始于 2007 年 7月

1 日。 试点的中部地区 26 县市主要包括：山西省的

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蚌

埠、芜湖、淮南；江西省的南昌、萍乡、景德镇、九江；
河南省的郑州、洛阳、焦作、平顶山、开封；湖北省的

武汉、黄石、襄 樊、十 堰 和 湖 南 省 的 长 沙、株 洲、湘

潭、衡阳。
（3）内蒙古东部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始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试点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包括呼伦

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
（4）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始

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试点的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

区主要包括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被确定为极重灾

区和重灾区的 51 个县（市、区）。
2．增值税转型的纳税主体与试点行业范围

（1）东北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即纳税主体：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大连市从事装备制造

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且产品年销售额占全部销

售额 50％(含 50％)以上为主的公司企业。 东北地区

扩大增值税抵扣的具体行业范围包括装备制造业、
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

产品加工业、军品工业、高新技术产业。
（2）中部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即纳税主体：

中部六省老工业基地城市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

工业、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电力业、
采掘业、高新技术产业且年销售额占其同期全部销

售额 50％（含 50％）以上的公司企业。 中部地区扩大

增值税抵扣的具体行业范围包括装备制造业、石油

化工业、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采掘

业、电力业、高新技术产业。
（3）内蒙古东部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即纳税

主体：内蒙古东部地区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

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

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且年销售额占其同期

全部销售额 50％(含 50％)以上的公司企业。 内蒙古

东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的行业范围包括装备制

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汽车制造业、船舶制造

业、农产品加工业、军品工业、高新技术产业。
（4）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即纳税主体：汶川地震中受灾严重地区和从事特定

行业的公司企业。 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从事特定

行业纳税人是指从事焦炭加工、电解铝生产、小规

模钢铁生产、小火电发电为主的纳税人。 所谓为主，
是指从事上述业务取得的年销售额占其同期全部

销售额 50％（含 50％）以上；小规模钢铁生产的标准

是指年产普通钢 200 万吨以下或年产特殊钢 50 万

吨以下或年产铁合金 10 万吨以下； 小火电发电的

标准是指根据《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能源办关

于 加 快 关 停 小 火 电 机 组 若 干 意 见 的 通 知 （国 发

[2007]2 号）》规定应关停的燃煤（油）机组发电。
3．增值税转型：允许抵扣情形与不允许抵扣情形

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与汶川

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增值税转型允许抵扣的 4 种情

形：（1）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和实物投资)固定资产；
（2）用于自制(含改扩建、安装)固定资产的购进货物

或增值税应税劳务；（3）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固

定资产，凡出租方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

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514号)》
的规定缴纳增值税的；（4）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运输

费用。 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与汶川

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增值税转型不允许抵扣的 5 种

情形：（1）将固定资产专用于非应税项目(不含本办

法所称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2）将固定资产专用于

免税项目；（3）将固定资产专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

消费；（4）固定资产为应征消费税的汽车、摩托车；（5）
将固定资产供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内蒙古东部地

区、行业范围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存在问题与改进对策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存在的问题[1]

税收具有调节经济的重要作用。 概括起来看，
增值税转型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
达到了支持产业发展，鼓励投资，促进企业技术改

造，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预期效

果。 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政策试点以来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增值税转型政策对试点地区

起到了鼓励增加机器设备投资、加快设备更新改造

的作用，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发展。 二是增值税

转型改革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带动了试点地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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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模的扩大，投资与发展良性循环的态势初步显

露。 三是增值税转型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有了准确的把握， 为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 四是为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积累了

不少经验。 据财政部统计，截至 2007 年年底，东北

和中部 转型试点地 区新增设 备 进 项 税 额 总 计 244
亿元，累计抵减欠缴增值税额和退给企业增值税额

186 亿元。 [2]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1．征纳双方工作量大，操作繁琐，计算比较麻烦

一是整个增值税转型工作量大。 增值税转型是

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由于不具备专门知识以及

人员紧张，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二是办理退税审核工作复杂。 由于目前办理扩

抵退税需要纳税人申、填表，计算抵退税额，同时主

管税务干部需要对纳税人进行辅导，进行资料受理、
凭证审核、调查核实、数据统计等工作，尤其是对当

期未办理退税的进项税额还要记录并在相应的抵

扣凭证注明，以防止重复退税。 这些退税审核工作

复杂，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三是试点企业认定标准复杂，操作难度大。 目

前，增值税转型试点企业认定标准复杂，政策性强，
认定难度较大、责任大。 特别是对于一些企业通过

转制、重组、合并和总分支机构变化，在认定企业是

否可划入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上也存在着政策执

行宽严的问题。 认定工作量和复杂性给税务管理工

作带来较大的压力。
四是设备查实工作量大，影响工作效率。 由于

审核企业申报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工作涉及试

点企业纳税各环节，其工作量较大，税收管理员与

征收人员衔接工作任务更重，增加了增值税转型的

操作难度和管理责任，特别在监督计入进项抵扣的

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制度执行起来较难，仅靠检查来

促进此项工作很难落实。
2．增量抵扣范围偏窄，限制了企业投资

增值税“扩抵”政策的实施总体而言确实是好

事，但是“增量抵扣”没有发挥作用，并不适合所有

的企业，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会带来退税挂账的新问题。 这是因为，增

量抵扣方法只是将本期应抵扣税金结转下期抵扣，
国库虽本期收到了税款， 但实际减少了下期收入。
长期看，税收总量并未增加，形成远期、隐性财政赤

字，等于国家向纳税人举债，用以后税收收入偿还。

因此，增量抵扣的方法只是将当前收支矛盾推迟到

以后，拖延越久，欠账越多。 届时再改为全额抵扣

法，当期财政压力更大，势必给按全额抵扣法的推

行形成极大的障碍。
二是抵扣行业范围偏窄。 按转型规定，主要是

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等八大行业进行，其他行

业无法抵扣。 例如煤炭、电力等行业并没有被纳入

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中， 这些企业表示，
希望国家尽快出台政策将他们一同纳入转型序列，
以减少经营成本。 辽宁铁煤集团有关人士介绍，他

们相继购置了 4 台进口的薄层刨煤机，每台售价 1.3
亿元，因为采掘业没被纳入试点，这些设备无法享

受增值税抵扣。 如果也享受抵退税优惠，每年可减

轻税负上千万元。 许多企业对增值税改革表示欢

迎，希望将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更多行业。
三是抵扣范围只是“增量抵扣”，限制了一些企

业的投资行为，应该扩大为“全额抵扣”。
四是抵扣的固定资产只限于机器设备投资，应

该扩大到所有固定资产投资。 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民营公司长春第五光学仪器公司，是一家由

国有改制而成的民营股份制企业，主要生产光学仪

器，产品在市场上颇有竞争力。 但由于企业近年来

增加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很少，投入主要在人力

和厂房上面，而政策规定能抵扣的增值税主要是机

器设备，因此企业很难享受到“扩抵”政策带来的好

处。 该公司主管市场经营的副厂长忧虑地说，企业

现在进行生产的厂房是租赁的， 资金负担很重，企

业没有实力进行厂房和设备的投资。 “如果固定资

产能够全额抵扣，我们贷款就有了底气，企业逐渐

发展壮大的信心也会更足。 ”
五是欠退税积累沉淀突出。 增量抵扣的办法也

带来了欠退税沉积的问题。 截至 2005 年底东北三

省未退税额就达到了 12.96 亿元， 占同期应退固定

资产进项税发生额的比例上升为 46.54%。这部分未

退税如果不能及时处理，会越积越多，造成沉重的

财政压力。
3．现行规定太宏观，缺乏具体的配套文件，面临

诸多问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东北地区扩大

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部地区扩大

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等仅仅是关于增值税改

革试点的纲要性文件，对于实践中的许多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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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作出规定，从而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 而且

《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 一共 17
条，而《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共才 12 条。 面临诸多问题主要有：
一是应税项目又用于非应税项目退税问题。 例

如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既用于应税项目又用于非应

税项目，其退税、抵税在操作上应当如何处理；已经

享有增值税优惠政策或是出口产品减免税政策的

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应当如何抵退等。
二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统一问题。 如企业购进

生产用的汽车取得的进项税额应予以抵扣，但是由

于目前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汽车牌照需要提供的是

《机动车销售发票》，没有此种发票无法办理汽车牌

照。 而根据《规定》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进

项税额。 因此，对于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企业购进

的生产用汽车的行为将不能享受扩大增值税抵扣

范围的优惠政策。
三是查补税款抵扣不明确。 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偷税行为如何确定

偷税数额和补税罚款的通知(国税发〔1998〕066 号)》
文件中第二条的规定“偷税款的补征入库，应当视

纳税人不同情况处理，即：根据检查核实后一般纳

税人当期全部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 (包括当期留

抵税额)，重新计算当期全部应纳税额，若应纳税额

为正数，应当作补税处理，若应纳税额为负数，应当

核减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准予抵扣的固定资产进

项税额，是否可抵减当期应补增值税税款没有明确

规定。
4．引发骗税与企业假重组行为发生

一是避税、骗税与偷税混杂，区分困难。 因为转

型区具有优惠政策,一些企业可能偷逃税。非东北三

省的企业可以通过买进东北三省内关联企业固定

资产的方法进行逃税，从中非法享受固定资产进项

抵扣的优惠。 当东北区域内的分公司可以抵扣税款

后，总公司加大在东北地区内分支机构的固定资产

购进量以获得更多抵扣。 企业也可以通过在东北三

省区域内购买固定资产并进行生产，而将产品运往

省外销售的方式进行避税。 甚至可以在年末区内子

公司获得了增值税抵扣后，再将固定资产私自转移

到区外。 要查处偷逃税行为,区分违法行为,无疑大

大增加了税务机关工作的难度和提高了征管成本。
二是一些企业利用假新办假重组享受优惠政

策。 新办企业由于有新增增值税税额可以完全享受

到固定资产抵扣的政策。 因此，部分企业采取假新

办、假重组等方式，利用政策缺陷准备翻牌，并采取

将老企业设备“卖”给新企业，造成其 2003 年应纳

增值税税额为零， 通过这种方式将 2004 年 7 月 1
日前存量固定资产转为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加以抵

扣，将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 同时存量固定资产可

以通过变卖的方式获得抵扣。
5．产生一定的就业压力

就业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目前中国国企改

革的重要举措就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大量的下

岗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岗位都是餐饮、商业服务等劳

动密集型行业。 生产型增值税相对抑制了资本密集

型产业的发展，鼓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生

产型增值税转化为消费型增值税将刺激企业技术

改造，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可 能会带来“ 机 器吃

人” 的现象，相应的工作人员就会减少，这必将带来

更多的人失业下岗，对社会稳定和职工就业产生很

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对劳动密集型行

业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矛盾缓解了再取消优

惠政策。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改进对策

1．加大增值税转型知识宣传力度，增强对增值

税转型改革必要性的认识

一是大力宣传增值税基本理论知识，特别是生

产型增值税与消费型增值税的联系与区别，让广大

群众尤其是管理部门与监管部门全面认识了解增

值税的优缺点。 同时，要了解当前世界诸国增值税

的实施情况，努力做到与国际接轨，顺应增值税的

转型潮流。
二是试点改革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增值税改

革前有关部门预测，东北增值税改革试点后，中央

财政将减少 100 亿元的收入，东北三省地方财政将

各减少 30 亿左右。 如向全国铺开，国家财政要承担

的改革成本达 1 000 亿元以上。近期有关部门预测：
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

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 1 200 亿元。
这些都是必要的，不可或缺。

三是及时宣传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必要性与重

要性。 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

所含的增值税，将消除中国当前生产型增值税制产

生的重复征税因素， 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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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在维持现行税率不变的前提下，是一项重大的

减税政策。 由于它可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

税，有利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企业技术进

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加快转型专业人才培养步伐，积极发展税务

代理制度

一是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步伐。 消费型增值税在

核算、抵扣、申报方面与生产型增值税存在较大差

异 ,企业和税务机关两大税收当事人都应加快人才

培训 ,尽快熟悉新型增值税制度。 在企业方面 ,特别

是高资本产业 ,应加快会计人才培训 ,组织学习在

实行新型增值税条件下规范的会计处理制度、税款

征收制度。 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组织会计人员到东

北试点地区的成功试点企业进行学习取经 ,使会计

人员能提前获取宝贵经验。 在税务机关方面 ,应对

预备从事抵扣审核的专业人员进行前期辅导 ,使前

台人员准确地把握政策和操作要领 ,同时还要让专

业人员做好基础数据积累和业务准备。
二是进一步发展税务代理制度 ,是在增值税转

型过程中维护企业和国家双方面利益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 ,税务代理人按照国家新增值税税法规定督

促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纳税及扣缴义务 ,
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知法、懂法、守法 ,实现国家

的税法意志 , 保证国家税金及时足额征缴入库 ,有
效防止企业偷漏税、骗取减免税和退税等不法行为

的发生。 另一方面税务代理人既可以维护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的合法权益 ,帮助其更快更规范地掌握

新型增值税制度 ,避免因不知法而导致的不必要处

罚 ,又可通过税收筹划 ,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节省

不必要的税收支出 ,减少损失。 因此 ,作为国家 ,应
加快税务代理制度的发展；作为企业 ,则要积极办

理税务代理 ,充分利用税务代理优势。 [3]

3．改革增值税转型政策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

善增值税转型政策体系

一是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从“增量抵

扣”扩大为“全额抵扣”。 增值税要转型就要真正转型，
在财政能够承担的情况下取消增量抵扣的规定，直

接改为“全额抵扣”。
二是抵扣范围从机器设备投资扩大到所有固

定资产投资。 现行增值税征税条例规定范围中的固

定资产主要是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 建议转型改革后

允许抵扣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
三是减少增值税税率的档次数量, 降低小规模

纳税人的征收率。 现行增值税在实际运作中至少存

在 17％、13％、10％、7％、6％、4％和 0％等七档税率和

抵扣率， 这还不包括出口商品的不同退税率在内，
这与增值税中性原则和简便原则矛盾。 在完成“转

型”的同时，建议将增值税的税率档次数量控制在 3
档。 增值税条例规定， 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

6%。建议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设置工业和商业两档

征收率，将征收率统一降至 3%。
四是将现行的退税方法改为直接抵扣，简化审

核环节。 直接抵扣将减轻企业和税务机关的工作负

担，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同时，对专业性

较强的监督检查工作，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委托

专业部门进行。 税制改革要充分考虑税收政策执行

中的行政成本和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审核环节应尽

量简化。
五是个人消费的自用消费品不得抵扣。 为堵塞

因转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税收漏洞，修订后的增值

税条例规定，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

消费的自用消费品（如小汽车、游艇等）所含的进项

税额，不得予以抵扣。
4．改革豁免欠税办法，调整优惠政策，适当扩大

地方税权，推进体制改革

一是尽快出台豁免历史欠税的具体办法，妥善

解决历史欠税问题。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企业关

停、倒闭、破产、空壳，形成了大量的历史欠税。 欠缴

税金企业多为生产经营相当困难的企业，历史包袱

沉重，资产负债率很高，企业在转制、融资等方面困

难很多，并且欠税时间较长，情况复杂，绝大多数欠

税确实难以收回。 巨大的包袱使企业无力进行技改

工作，取得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按政策规定只能直接

用于抵减欠税而不能退税。 这些企业按照扩大增值

税抵扣范围的规定，即使有固定资产购入，也需按

“先欠先抵”的原则抵减待清理呆账税金，很难实际

享受到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政策的优惠。 如果对这

部分呆账税金予以豁免，可以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增

强企业生存发展的能力和活力，以利于这些企业在

改制、改组中轻装上阵，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二是进一步调整部分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 增

值税转型在全国推行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列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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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范围，可以凭专用发票抵扣。 但如果享受到增值

税优惠政策，那么按照增值税原理就不应在购进时

予以抵扣进项税额，从而使部分现行增值税优惠政

策失去意义。 这些政策包括：出售使用过的固定资

产免征增值税政策，进口设备免税政策和外资企业

采购国产设备享受增值税退税政策，对部分数控机

床、模具、铸件等产品执行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

政策等。 与增值税转型相配套，应将这些优惠政策

调整为其它税种的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政策方

面的优惠等。
三是适当扩大地方税权 ,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收

入分配格局。 增值税转型的变化带来了各种税收收

入结构的变化 ,必然会引起地方与中央财力分配关

系的调整。特别是一些经济大省,对中央财政的贡献

率一直比较高 ,而地方财力尤其是地方可用财力相

对不足 ,借增值税转型之机 ,可以考虑在中央与地

方之间重新确定一个更为合理的财力分配办法，适

当提高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 同时 ,也可考虑

通过税权的调整,让地方因地制宜地开征遗产税、财

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为增值税转型提供财力支

持。 另外，虽然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中央财政收入影

响不大，但对地方财政收入，尤其是对单一产业结

构的市县的财政收入影响较大。 因此 ,建议中央在

实行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同时，考虑到地方特别是个

别市县的财政承受能力，结合实际情况 ,加大对地

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保证转型政策得到落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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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秋：现阶段增值税转型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王崇举校长、廖元和副校长被评选为
“影响重庆·三十名经济风云人物”

2009 年 1 月 12 日，来自各行各业的 400 余位专家和企业代表齐聚重庆市南坪国际会展中心千

人宴会大厅，共同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庆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取得的进步。 由《重庆商报》和重庆

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及“腾讯·大渝网”联合主办、全市市民参与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重

庆系列评选活动”之“影响重庆·三十名经济风云人物、三十大事件、三十大品牌”评选活动，在这座

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里举行了颁奖盛典。

“影响重庆·系列评选活动”，是重庆市 3 200 万市民参与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型活动。

活动从 2008 年 11 月 13 日启动提名，通过 20 天近 65 万人次的网友投票，最后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终审评出，具有

公平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著名区域经济学专家、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教授和著名产业经济学专家、重庆工商大学副

校长廖元和研究员被评选为“影响重庆·三十名经济风云人物”。 王崇举教授和廖元和研究员从事经

济学研究多年，学术造诣深厚；并长期致力于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多次为政府决策层提供

重要建议；是本土媒体十分青睐的意见领袖，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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